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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97 年度施政目標與重點 
 

  本會業於 95 年度施政計畫依通訊傳播基本法及本會組織法之立法意旨，落實「促進數位

匯流效能競爭、健全通訊傳播監理制度、維護國民及消費者權益、提升多元文化尊重弱勢」

四大施政目標，並完成諸多重大施政成果，如「中華電信 MOD 平臺改造，落實黨政軍退出

媒體及平臺開放」、「公告市內用戶迴路為通信網路瓶頸設施，促進用戶迴路出租成效並增進

市場競爭」、「落實第一類電信事業網路互連機房共置，撙節網路建置成本並提升使用效益」、

「無線寬頻接取業務開放規劃，促進通訊傳播新技術及服務與產業之發展」、「公告第一類電

信事業各項業務資費調整係數（X 值），導引資費合理化並回饋消費者」、「建立有線電視系統

變更頻道原則，安定產業交易秩序及保障消費者權益」、「推動網路內容分級制度，維護兒少

身心健康並使民眾成為聰明的網路使用者」、「修正電信普及服務管理辦法，消弭數據接取服

務城鄉差距並維護偏遠地區民眾權益」、「協助防制電話詐騙，降低民眾損失」。 
  96 年度為持續推動「建構一個數位匯流、公平競爭、健全發展、多元內容之通訊傳播環

境」之理想環境，本會於施政計畫中，更訂定「完成數位匯流法制之建制，以因應科技匯流

促進通訊傳播健全發展，並維護國民權利，保障消費者利益」、「完成無線寬頻接取業務釋照

作業，以激勵無線通訊產業之發展」、「推動手持式電視試播計畫並完成後續之業務開放研

析」、「落實對市場主導者之不對稱管制，以促進電信資費合理化」、「分階段完成數位無線電

視頻率開放（含 HDTV 之開放），以促使頻道資源有效運用，並健全數位無線電視營運環境，

導入優質數位頻道競爭機制，達成數位電視普及化」、「依據行政院『無線調頻廣播頻譜重整

計畫』完成第 11 梯次調頻廣播頻率之開放，以維護消費者權益，照顧特定族群，保障人民知

的權利，並有效規範電波秩序，保障飛航安全」、「加強行動電話基地臺架設管理，以適性管

理，並整併有爭議之基地臺，促進行動通信健全發展」、「加速推動有線電視雙向數位化進程，

以激勵有線電視產業之發展」、「促進通訊傳播服務普及與縮短數位落差，以實現通訊傳播基

本法第 13 條之精神」等施政重點，以期促進我國通訊傳播整體環境之多元優質發展。 
  本會 97 年度除配合辦理行政院國家資訊通信發展推動小組所推動之「我國整體寬頻電信

發展藍圖」、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推動之大投資大溫暖計畫中「產業發展套案四大新興產業

發展方案」及經濟部推動之「第二期加強數位內容產業推動方案」等計畫及方案之外，將賡

續依本會四大施政目標，推動相關計畫及措施，如：積極擴大市場參進，優化通訊傳播匯流

與服務發展，加強國際通訊傳播交流合作，以促進數位匯流效能競爭；落實公平競爭機制，

有效管理通訊傳播頻譜及號碼等稀有資源，維護電波秩序，以健全通訊傳播監理機制；強化

通訊傳播管理機制，營造優質安全通訊傳播環境，完備數位內容管理機制，以維護國民及消

費者權益；普及通訊傳播服務，促進通訊傳播多元文化發展，保障弱勢視聽權益，以提升多

元文化及尊重弱勢。 
  本 97 年度施政計畫已屆本會三年施政目標之總結，因前兩年施政已略具成果，本會期望

以此三年之小成，奠立我國通訊傳播未來發展大計之基石，並藉由本會不斷的努力，可以讓

通訊傳播產業在技術和服務之匯流上，很快達到世界第一流之水準，讓全民分享到第一流之

通訊傳播服務。 
  本會依據行政院 97 年度施政方針，配合中程施政計畫及核定預算額度，並針對當前社會

狀況及本會未來發展需要，編定 97 年度施政計畫，其目標與重點如次： 
 
壹、年度施政目標： 
一、促進數位匯流效能競爭： 

（一）放寬固網市場進入管制：完成「固定通信業務管理規則」相關條文之修正，吸引有線電

視系統業者跨業經營市內網路業務，塑造固網市場開放競爭之環境；同時開放電信事業

提供多媒體傳輸平臺服務，擴大頻道事業及內容產業所需多元通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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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立資通安全技術規範與管制：完成資通安全體系建置，提供資通安全設備保證等級之

審驗服務，使消費者可選購具資通安全標章之產品，以確保國內資通安全設備能符合國

際標準。 
（三）促進通訊傳播國際交流合作：配合世界貿易組織(WTO)、自由貿易協定(FTA)談判，強

化通訊傳播國際交流合作，並汲取各國通訊傳播服務業之發展經驗，掌握國際相關技

術、標準、法規等之發展趨勢。 
（四）推動電信設備驗認證國際相互承認協定：賡續推動 APEC TEL MRA PHASE I 與 APEC

經濟體相互認可測試實驗室及相互承認測試報告，並積極就 APEC TEL MRA PHASE II
尋求與 APEC 經濟體相互認可驗證機構及相互承認驗證證明書。 

（五）因應數位匯流研修通訊傳播相關法規：配合 96 年所完成通訊傳播法案通盤檢討，研修

通訊傳播相關法規，以因應數位匯流。 
（六）推動行動電視服務：研議現行開放業務或新興技術之應用服務模式及行動電視服務管理

機制，研訂相關管理規則。 
（七）開放式共通平臺整合技術及推動修法之可行性研究：推動制定無線寬頻開放式平臺介面

及應用服務開發技術，就世界先進國家於共通平臺建置情形及立法規定深入探討，供未

來我國推動共通平臺之參考，以期帶動行動電信業者、設備製造商、內容供應商等相關

產業發展。 
（八）配合價格調整上限 X 值之公告檢討會計制度：完成第一類電信事業會計制度及處理準

則修正，以期精確計算電信事業各項業務之相關經營效率。 
（九）擴大有線電視經營區以促進數位匯流競爭之研究評估：為因應數位匯流趨勢及提升有線

廣播電視產業發展，研究採行擴大經營區範圍之方式，提供更廣泛之數位加值服務，以

促進有線廣播電視產業間及電信產業平臺間之競爭，期能增加消費者寬頻服務之選擇。 
（十）配合跨網通信費回歸發端訂價政策研修相關法規：配合本會 96 施政計畫「研訂回歸發

話端訂價之具體評核基準」所完成之跨網通信費歸屬政策案政策白皮書，研修相關法

規，以期透過市場競爭機制，讓固定網路、行動網路業者加強電信科技研發，提供新服

務，提昇經營效率與電信服務品質，使消費者享有品質高且價格低廉之多元化電信服務。 
（十一） 因應數位匯流開發通訊傳播監理資訊系統：開發符合依數位匯流所訂通訊傳播相關

法規之整合型監理管理資訊系統，俾有效提升監理業務之執行效率，並供監理政策

訂定之參考。 
二、健全通訊傳播監理制度： 

（一）開放第 11 梯次調頻廣播執照：滿足各界近用媒體、自由言論之殷切需求，並維護弱勢

權益，保障聽眾福祉，促進頻譜有效使用，營造多元公平且更具競爭力之優質廣播環境。 
（二）取締非法廣播電臺：持續取締非法廣播電臺，避免干擾飛航通信及合法無線電使用者，

並宣導民眾認識合法廣播電臺及用藥安全。 
（三）頻率資料庫查詢系統擴充案：擴增查詢無線電頻率之地理圖示功能，以增強系統操作之

簡易性與資料展現之親和力，提高社會大眾對查詢無線電頻率資料之意願，提升為民服

務品質與機關形象。 
（四）電信號碼管理資訊系統規劃與研究：蒐集國外電信號碼電腦化管理相關功能，作為規劃

我國電信號碼管理資訊系統之參考，進而促進電信號碼資源之有效使用。 
（五）行動電話基地臺架設管理：控管行動通信業者基地臺狀況，防制非法行動電話基地臺，

並整併或撤除現有基地臺，以減少基地臺數量。 
三、維護國民及消費者權益： 

（一）推動網站分級制度：建立完善公民參與機制，鼓勵民間團體參與保護兒少安全上網行動

行列；有效結合教育體系及大眾媒體宣導，推廣網路安全相關知能；推動有效平台管理

機制，落實保護兒少上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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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促進通訊傳播普及服務縮減數位落差：使國人公平、合理享有通訊傳播服務，以維護國

民通訊權益。 
（三）維護網路使用及消費者權益：進行濫發商業電子郵件防制監理機制研究，以維護消費者

權益。 
（四）促進產業發展，疏解消費私權爭議：協助消費者於通訊傳播消費爭議發生時，得儘速利

用爭端解決機制，以適時疏導消費爭議。 
四、提升多元文化尊重弱勢： 

（一）擴大弱勢族群寬頻通信優惠方案：讓寬頻通訊網路基礎建設已到達偏遠地區之弱勢族

群，皆能使用寬頻通訊網路提供之各種網路資源。 
（二）保障聽障族群電視新聞收視權益：讓聽障者得享有近用通訊傳播之權利，並促進社會大

眾瞭解、關懷身心障礙者，增加身心障礙者與社會之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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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衡量指標 
衡量指標 

年度績效目標 
衡量指標 

評

估

體

制

評估

方式
衡量標準 

97 年

度目

標值

一、促進數位匯流

效能競爭 
１、放寬固網市場進入

管制 
1 進度

控管

1.95 年訂定國際海纜電路出租執照之

新條件(30%) 
2.96 年公告固網執照申請之新受理時

間(50%) 
3.96 年提出固網執照進入條件之規劃

建議(70%) 
4.97 年完成相關條文之修正(100%) 

100%

 ２、建立資通安全監理

法規與技術規範 
1 統計

數據

96 年：完成制訂資通安全監理法規、技

術規範件數。 
97 年：完成資通安全產品或保護剖繪驗

證發證件數。 

2 件

 ３、促進通訊傳播國際

交流合作 
1 統計

數據

出席亞太經合會(APEC)電信暨資訊工

作小組等相關國際會議及通訊傳播國

際交流活動所提交之國情報告及我國

立場稿之篇數 

6 篇

 ４、推動電信設備驗認

證國際相互承認協

定 

1 統計

數據

相互認可符合性評鑑機構件數 2 件

 ５、因應數位匯流研修

通訊傳播相關法規

1 進度

控管

1.研擬修法政策(33%)。 
2.確定年度修法政策(66%)。 
3.訂定修法計畫(100%)。 

100%

 ６、推動行動電視服務 1 進度

控管

1.研議現行開放業務或新興技術之應用

服務模式及行動電視服務管理機制，擬

具法令修正或制定政策。（25%） 
2.修正或研擬管理規則草案。(50%) 
3.召開管理規則公開說明會或聽證會廣

徵各界意見。(75%) 
4.完成管理規則修訂或訂定。(100%) 

100%

 ７、開放式共通平臺整

合技術及推動修法

之可行性研究 

1 進度

控管

1.蒐集先進國家已推動共通平臺之立法

規定。(40%) 
2.提出適用國內共通平臺建置之建議。

(80%) 
3.完成共通平臺可行性研究報告。

(100%) 

100%

 ８、配合價格調整上限

X 值之公告檢討會

計制度 

1 進度

控管

1.研擬會計制度之會計項目附表草案

(20%)。 
2.與業者召開新增會計項目協調會

(40%)。 
3.完成會計處理準則附表草案(6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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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量指標 

年度績效目標 
衡量指標 

評

估

體

制

評估

方式
衡量標準 

97 年

度目

標值

4.完成條文或附表預告程序(85%)。 
5.完成會計處理準則附表修正發布

(100%)。 
 ９、擴大有線電視經營

區以促進數位匯流

競爭之研究評估 

1 進度

控管

1.邀集學者、專家座談，確認有線電視

數位化擴大經營區之相關配套措施。

(20%) 
2.第一階段先與台北市、台北縣、台中

市、高雄市政府初步會商，溝通意見。

（40%） 
3.與其他各縣市政府展開會商。（70%）

4.評估並提出有線電視數位化擴大經營

區之具體建議。（100%） 

100%

 １０、配合跨網通信費

回歸發端訂價政策

研修相關法規 

1 進度

控管

1.配合跨網通信費回歸發端訂價政策研

擬修正相關法規草案(40%)。 
2.修正相關法規草案預告(60%)。 
3.召開相關法規修正草案公開說明會

(80%)。 
4.完成法規修正發布(100%)。 

100%

 １１、因應數位匯流開

發通訊傳播監理資

訊系統 

1 進度

控管

1.完成需求訪談(30%)。 
2.完成系統設計(60%)。 
3.完成系統開發(90%)。 
4.系統測試、教育訓練及並行作業

(100%)。 

90%

二、健全通訊傳播

監理制度 
１、開放第 11 梯次調

頻廣播執照 
1 統計

數據

1.完成開放第 11 梯次調頻廣播執照可

行方案之聽證會。(25%) 
2.擬定本案開放執照可行方案。(60%)
3.可行方案報請行政院核復。(70%) 
4.研訂「第 11 梯次調頻廣播執照申設須

知」草案。(75%) 
5.召開申設須知聽證會或說明會。(80%)
6.公告「第 11 梯次調頻廣播執照申設須

知」。(90%) 
7.公告執照開放事宜。(100%) 

100%

 ２、取締非法廣播電臺 1 統計

數據

1.95 年： 
(年底非法廣播電臺數/94 年底數量) ×

100%。 
2.96、97 年： 
年度取締 100 臺非法廣播電臺。 

100%

 ３、頻率資料庫查詢系

統擴充案 
1 進度

控管

1.完成蒐集資料與分析(20%)。 
2.完成招標與簽約(4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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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量指標 

年度績效目標 
衡量指標 

評

估

體

制

評估

方式
衡量標準 

97 年

度目

標值

3.完成需求分析(65%)。 
4.完成開發設計(90%)。 
5.完成訓練及驗收(100%）。 

 ４、電信號碼管理資訊

系統規劃與研究 
1 進度

控管

1.蒐集北美地區電信號碼管理系統功能

(20%) 
2.擬訂電信號碼管理範圍(30%） 
3.規劃電信號碼管理資訊系統功能

（60%） 
4.完成「電信號碼管理電腦化系統」建

議徵求說明書草案。（100%） 

100%

 ５、行動電話業者基地

台共站與共構比例

1 統計

數據

1.行動電話基地臺經營者自 93 年 1 月 1
日起新建基地臺之共構及共站建設數

量合計至少應達自 92 年 1 月 1 日起新

建基地臺建設總數量之 20%，其中共構

基地臺建設數量至少應達 10%。 
2.WiMAX 經營者取得特許執照日起 1
年內，其完成之共構及共站基地臺建設

數量總數合計至少應達其基地臺建設

數量之 10%，其中共構基地臺建設數量

至少應達 5％。(衡量標準第 2 點自 97
年起開始採計，與第 1 點平分權重) 

100%

三、維護國民及消

費者權益 
１、落實網站內容過

濾、分級標示制度

1 統計

數據

家中有 18 歲以下兒童青少年家庭裝置

過濾軟體比率(裝設戶數/全國有 18 歲

以下兒童青少年家庭戶數×100%) 

35%

 ２、完成電信普及服務

之實施 
1 進度

控管

完成審查年度電信普及服務之實施 100%

 ３、完成本會垃圾郵件

資料庫(SPAM 
Database)之建構 

1 統計

數據

建構配合倫敦行動計畫等國際防制垃

圾郵件合作事宜參用之垃圾郵件資料

庫數量 

1 個

 ４、協處通訊傳播消費

爭議有效利用既有

爭端解決機制 

1 進度

控管

1.蒐集通訊傳播消費爭議型態並依照法

律架構予以分類(30%)。 
2.確立本會協助消費者請求協助之因應

政策(70％)。 
3.訂定本會就消費者申訴案件處理作業

要點(100％)。 

100%

四、提升多元文化

尊重弱勢 
１、弱勢族群享有寬頻

上網優惠之戶數 
1 統計

數據

統計弱勢族群享有寬頻上網資費優惠

之戶數 
4500
戶 

 ２、保障聽障族群電視

新聞收視權益 
1 進度

控管

1.協商研析相關問題(30%)。 
2.研擬修訂相關法規或行政規則(6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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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量指標 

年度績效目標 
衡量指標 

評

估

體

制

評估

方式
衡量標準 

97 年

度目

標值

3.協助業者製播手語新聞節目(100％)。
【備註】： 

一、「本項衡量指標最新資訊請詳行政院研考會公布之網路版，網址：

http://gpmnet.nat.gov.tw/InfoSystem/index01.asp?system_infor=2」。 

二、評估體制之各數字代號意義說明如下： 

  1. 指實際評估作業為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進行。 

  2. 指實際評估作業由特定之任務編組進行。 

  3. 指實際評估作業是透過第三者方式（如由專家學者等）負責運行。 

  4. 指實際評估作業為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並邀請第三者共同參與進行。 

  5.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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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97 年度重要施政計畫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一、放寬固網市場進入管制 完成「固定通信業務管理規則」相關條文之修正。一、促進數位匯流

效能競爭 二、建立資通安全技術規範

與管制 
97 年完成資通安全產品或保護剖繪驗證發證件

數 2 件。 

 三、促進通訊傳播國際交流

合作 
一、辦理參與國際通訊傳播組織雙邊或多邊諮商

會議。 
二、組團出席國際通訊傳播組織相關會議及活

動。 
三、舉辦通訊傳播交流會議或研討會。 
四、研提我國對於相關國際通訊傳播組織討論議

題立場及意見。 
 四、推動電信設備驗認證國

際相互承認協定 
持續推動 APEC TEL MRA Phase I 及 Phase II 相

互承認測試實驗室及驗證機構合作案。 

 五、因應數位匯流研修通訊

傳播相關法規 
配合本會 96 年所完成通訊傳播法案通盤檢討，研

擬相關授權子法。 

 六、推動行動電視服務 研議現行開放業務或新興技術之應用服務模式及

行動電視服務管理機制，擬具法令修正或制定政

策，依法制作業程序，完成管理規則草案修訂或

訂定。 
 七、開放式共通平臺整合技

術及推動修法之可行性

研究 

一、邀集國內行動電信業者、內容供應商及系統

供應商就所訂定的介面進行評估，是否符合

業者需求，以實現共通平臺之可行性。 
二、了解世界先進國家已立法推動共通平臺之立

法規定，研析由政府就法規命令強制推動共

同平臺之可行性，並提出可行性研究報告。

 八、配合價格調整上限 X 值

之公告檢討會計制度 
完成第一類電信事業會計制度及處理準則附表之

修正。 

 九、擴大有線電視經營區以

促進數位匯流競爭之研

究評估 

配合行政院經建會之「電信服務業」細部計畫及

本會 96 年提出之有線電視數位化發展策略方案

配合完成有線電視數位化擴大經營區措施。 

 十、配合跨網通信費回歸發

端訂價政策研修相關法

規 

配合本會 96 年施政計畫之「研訂回歸發話端訂價

之具體評核基準」完成相關法規之修正。 

 十一、因應數位匯流開發通

訊傳播監理資訊系統 
依本會修訂之通訊傳播基本法，開發新一代通訊

傳播監理資訊系統。 

二、健全通訊傳播

監理制度 
一、開放第 11 梯次調頻廣播

執照 
一、受理申請。 
二、進行許可設立作業。 
三、公告許可籌設名單。 

 二、取締非法廣播電臺 一、宣導民眾認識合法廣播電臺及用藥安全。 
二、對提供土地、房屋及電力予非法廣播電臺使

用者，宣導正確法律常識。 
三、持續運作聯合取締小組，取締非法廣播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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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臺，避免干擾飛航通信及合法無線電波使用

者，取締非法廣播電臺數量 100 臺。 
 三、頻率資料庫查詢系統擴

充計畫 
一、蒐集資料與分析。 
二、購置電腦軟硬體設備及地理圖示系統。 
三、整合頻率資料庫與地理圖示系統。 
四、擴增查詢無線電頻率地理圖示功能。 

 四、電信號碼管理資訊系統

規劃與研究 
一、蒐集北美地區電信號碼管理系統功能。 
二、擬訂電信號碼管理範圍。 
三、規劃電信號碼資訊系統功能 
四、完成系統建議徵求說明書草案 

 五、行動電話基地臺架設管

理 
依行動通信業務管理規則第 43 條、第三代行動通

信業務管理規則第 63 條及無線寬頻接取業務管

理規則第 57 條有關共構及共站基地臺之規定，持

續督導行動電話業者依據法規所定設置比例及期

程，確實辦理基地臺共構及共站事項。 
三、維護國民及消

費者權益 
一、推動網站分級制度 一、建立完善公民參與機制，鼓勵民間團體參與

保護兒少上網行動行列。 
二、有效結合教育體系及大眾媒體宣導，推廣網

路安全相關知能，強化民眾兒少上網安全觀

念。 
三、推動有效平台管理機制，強化網路安全服務

品質，落實保護兒少上網安全。 
 二、促進通訊傳播普及服務

縮減數位落差 
落實普及服務管理機制，使全體國人皆能以合理

價格公平享有基本通訊傳播服務。 

 三、濫發商業電子郵件防制

監理機制研究 
依行政院版「濫發商業電子郵件管理條例」草案

立法情形及需求，辦理該條例之宣導及監理業

務、團體訴訟作業規劃，或依重提 97 年度建議法

案需求，進行新型態電子訊息管理法規及監理機

制綜合研析，研提 97 年度建議法案，同時研擬建

立跨國境合作實務機制及案件追蹤監理程序。 
 四、研訂通訊傳播消費爭端

解決機制 
一、蒐集通訊傳播消費爭議案件，並依照現有法

律架構予以整理歸納並分類。 
二、就消費爭議類型進行研析，並確認我國既有

爭端解決機制，擬定消費爭議之轉介及處理

政策。 
三、就消費爭議處理作業程序訂定作業要點。 

四、提升多元文化

與弱勢權益 
一、擴大弱勢族群寬頻通信

優惠方案 
持續鼓勵業者提供弱勢族群通信優惠措施，期望

於 97 年底能提供弱勢族群寬頻上網優惠戶數達

4,500 戶。 
 二、保障聽障族群電視新聞

收視權益 
一、蒐集相關資料，瞭解國內外推動手語新聞之

情形及保障聽障族群近用媒體之方式。 
二、邀集媒體業者、各級政府、聽障團體、內政

部及專家學者召開協商會議，以瞭解推動電

視近用服務之可行性、相關經費、人才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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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及法令等問題。 

三、進行法規研究，確認以訂定行政規則或利用

行政指導等方式，督促業者推動電視近用服

務之可行性。 
四、研擬將「隨選式字幕」列為未來提供數位訊

號之基本服務。 
五、針對聽障者之需求，推動電視新聞節目近用

服務。 
 


